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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空勤人员和空中交通管制员

药品、毒品检测处理程序

１．总则

１．１ 目的意义

为加强民航空勤人员、空中交通管制员和飞行学生健康管理，

规范药品、毒品检测工作，根据民航局规章《民用航空人员体检合

格证管理规则》（ＣＣＡＲ－６７ＦＳ），制定本程序。

１．２ 适用范围

本程序适用于民航空勤人员、空中交通管制员和飞行学生体

检鉴定和专项检查的药品、毒品检测，以及检测阳性结果的调查处

理。 招收飞行学生尿液毒品检测按照《民航招收空勤人员尿液毒

品检测管理规定》执行。

１．３ 依据

本程序依据的法律、法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麻醉

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以及民航运行管理规章等。

各行政机关调查处理药品、毒品检测阳性结果时还应当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相关的规定。

２．检测药品、毒品的种类

２．１ 检测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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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程序所称检测药品包括可能影响空勤人员、空中交通管制

员和飞行学生安全履行职责的降血压药、降血糖药、精神药品等，

其品种见附件。

２．２ 检测毒品以及国家管制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本程序所称检测毒品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第二条

规定的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冰毒）、吗啡、大麻、可卡因，以

及国家规定管制的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其

品种见附件。

３．机构及职责

３．１ 体检鉴定机构

民用航空人员体检鉴定机构（以下简称体检鉴定机构）负责

空勤人员、空中交通管制员和飞行学生体检鉴定的尿液毒品检测。

二级、三级体检鉴定机构负责招收飞行学生体检鉴定的尿液毒品

检测。

体检鉴定机构应当按照要求承担血液药品、毒品检测样本的

采集工作。 体检鉴定机构在体检鉴定工作遇到需要进行药品、毒

品检测的情况，可以按照疑难病例处理程序报民用航空人员体检

鉴定专家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家委员会），由专家委员会组织药

品、毒品检测。

３．２ 专家委员会

专家委员会受委托负责组织体检鉴定专项检查的尿液毒品检

测和血液药品、毒品检测；负责组织特许体检鉴定和疑难病例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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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的药品、毒品检测。

３．３ 医学中心检测部门

民航局民用航空医学中心药品毒品检测部门（以下简称医学

中心检测部门）负责尿液毒品检测阳性结果确认检测；负责血液

药品、毒品检测。

３．４ 飞行院校

飞行院校负责飞行学生在校期间药品、毒品检测阳性结果的

调查处理。 飞行学生的调查处理结果应当书面报民航地区管理局

民用航空卫生管理部门（以下简称管理局航卫管理部门）。

３．５ 管理局航卫管理部门

管理局航卫管理部门负责制定本地区空勤人员、空中交通管

制员和飞行学生体检鉴定药品、毒品专项检查计划，检查落实专项

检查工作；负责空勤人员、空中交通管制员药品、毒品检测阳性结

果的调查处理。

３．６ 民航局航卫主管部门

民航局民用航空卫生主管部门（以下简称民航局航卫主管部

门）负责制定民航空勤人员、空中交通管制员和飞行学生药品、毒

品检测工作管理规定，管理药品、毒品检测工作；负责制定全民航体检

鉴定专项检查药品、毒品检测计划；负责管理体检鉴定不良信息。

４．检测程序及检测结果报告

４．１ 尿液毒品检测程序及检测结果报告

４．１．１ 体检鉴定机构应当设立专门场所提供受检者留取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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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液。 留取受检者尿液的器皿应当标注受检者姓名和体检合格证

（身份证）号码等身份信息。

受检者应当在体检鉴定机构指定的场所留取尿液。 所留尿液

量不少于 ４５ 毫升，且不被污染。

４．１．２ 在尿液检测前，检测人员应当详细核对受检者身份信息

和尿液质量。 发现信息不符或尿液质量异常时，应当要求受检者

重新填报身份信息或重新留取尿液。

４．１．３ 尿液毒品检测应当按照专业检测试剂要求的操作规范

实施。 尿液毒品检测试剂应当具有国家食品药品主管部门颁发的

产品注册证书，并符合质量要求。 进口试剂应当具有进口批准文

号。

４．１．４ 检测结果应当如实记录在《民用航空人员体检合格证管

理系统》（以下简称体检合格证系统） （ＡＭＳ）相应项目栏，并出具

检测报告。

４．１．５ 检测结果为阳性的，应当留取原尿液不少于 １５ 毫升样

本，标记受检者姓名、体检合格证（身份证）号码和采集日期，于 ２－

８℃密封冷藏保存，并通知受检者进行第二次检测。

第二次检测仍为阳性的，按照上述要求保存尿液样本，于三日

内将两次检测阳性尿液样本送医学中心检测部门进行确认检测，

同时暂停体检鉴定。

第二次检测结果为阴性的，通知受检者在 ２４ 小时之后进行核

准检测；核准检测结果为阳性的，按照上述要求保存尿液样本，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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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内将两次检测阳性尿液样本送医学中心检测部门进行确认检

测，同时暂停体检鉴定。 体检机构应当将确认检测人员信息书面

报告管理局航卫管理部门。 核准检测结果为阴性的，尿液毒品检

测结果最终报告记录阴性。

４．１．６ 尿液毒品确认检测使用气相色谱－质谱法（ＧＣ－ＭＳ）或

液相色谱－质谱法（ＬＣ－ＭＳ）进行，同时保存剩余尿液样本于－２０℃

备查。

４．１．７ 医学中心检测部门应当将确认检测结果书面报告管理

局航卫管理部门。

确认检测结果为阳性的，同时抄报民航局航卫主管部门。 确

认检测结果为阴性的，记录体检合格证系统，并于 ２ 个工作日内通

知体检鉴定机构。 体检机构接到确认检测阴性结果后通知受检者

继续进行体检鉴定。

４．１．８ 对于体检鉴定中尿液毒品检测结果为阳性但确认检测

结果为阴性的，管理局航卫管理部门可以责成体检机构在半年内

复查 ２－３ 次，复查程序按照上述程序执行。

４．１．９ 体检鉴定专项检查的尿液毒品检测按照上述程序执行。

４．２ 血液药品、毒品以及国家管制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检测

程序及检测结果报告

４．２．１ 专家委员会或管理局航卫管理部门指定的体检机构应

当按照专项检查计划，组织采集药品、毒品检测血液样本。

４．２．２ 血液样本的采集使用一次性 ５ 毫升真空血液采样器，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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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不少于 ４ 毫升血液。 真空血液采样器标签上应当标注受检者姓

名和体检合格证（身份证）号码和采样时间等信息。

用于检测降血糖药和降血压药的血液样本使用肝素抗凝；用

于检测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毒品的血液样本使用氟化钠抗凝。

４．２．３ 血液样本应当在 ８ 小时内通过冷链运送医学中心检测

部门。 血液样本如果不能在 ８ 小时内送出的，应当放置于 ２－８℃

条件下避光保存，保存时间不得超过 ７２ 小时。

４．２．４ 医学中心检测部门在进行检测前，应当详细核对受检者

身份信息和血液质量。 如果发现信息不符或血液样本异常时，应

当要求送检机构重新填报信息或重新采集、运送血液样本。

血液药品、毒品检测使用液相色谱－质谱法（ＬＣ－ＭＳ）进行，同

时保存剩余样本于－８０℃备查。

４．２．５ 血液药品、毒品以及国家管制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检测

结果，应当书面报告专家委员会或组织专项检查工作的管理局航

卫管理部门。 血液毒品及国家管制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检测结果

为阳性的还应当抄报民航局航卫主管部门和相关管理局航卫管理

部门。

４．２．６ 医学中心检测部门每季度向民航局航卫主管部门提交

上一季度药品、毒品检测工作小结。

５ 药品阳性检测结果的调查处理

５．１ 降血压药和降血糖药阳性检测结果的调查处理

５．１．１ 管理局航卫管理部门接到降血压药和降血糖药阳性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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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结果报告后，应当核查受检者是否在最近一次《空勤人员、空中

交通管制员体检鉴定和体检合格证申请表》中，如实填报用药史

及其相关病史，以及所填报的药品与检测结果是否相符。

５．１．２ 核查结果相符的，管理局航卫管理部门通知受检者及所

在单位，同时通知专家委员会或体检机构继续进行体检鉴定。

核查结果不相符的，管理局航卫管理部门通知受检者所在单

位和体检机构，暂停其体检鉴定和体检合格证的有效性，组织用药

调查。

用药调查包括：

（１）调查对象：受检者本人、民用航空医师、相关人员。

（２）调查内容：近半年内患病、就医、用药情况；前次体检鉴定

结论；近三个月内履职状况；相关人员评价等。

调查结果记录于体检合格证系统。

５．１．３ 对于调查发现受检者用药史及相关病史符合药品检测

结果的，且所服药物符合 ＣＣＡＲ－６７ＦＳ 部规章及管理程序规定的，

本人出具疾病诊断证明、病历和书面说明，其所在单位予以证明

的，管理局航卫管理部门允许其继续进行体检鉴定或恢复其体检

合格证有效性。

５．１．４ 对于调查发现受检者用药史及相关病史符合药品检测

结果，但所服药物不符合 ＣＣＡＲ－６７ＦＳ 部规章及管理程序规定的，

管理局航卫管理部门应当通知其停止使用该药物或更换药物，并

督促其所在单位按照规定对其进行临床观察，确认情况稳定后，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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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进行血液药品检测。 再次检测结果符合规定的，管理局航卫管

理部门可允许其继续进行体检鉴定或恢复体检合格证有效性。 再

次检测结果不符合规定的，通知受检者接受专家委员会的相关检

查。

５．１．５ 对于调查发现受检者用药史和相关病史不符合药品检

测结果，或否认用药史及相关病史的，通知受检者接受专家委员会

的相关检查，检查结果及鉴定意见书面报管理局航卫管理部门进

行相应行政处理。

５．２ 精神药品阳性检测结果的调查处理

５．２．１ 管理局航卫管理部门接到精神药品阳性检测结果报告

后，应当核查受检者是否在最近一次《空勤人员、空中交通管制员

体检鉴定和体检合格证申请表》中，如实填报用药史及其相关病

史，以及所填报的药品与检测结果是否相符。 同时，通知受检者所

在单位，暂停其体检合格证的有效性，并按照本程序 ５．１．２ 条第二

款的规定组织用药调查。

５．２．２ 对于调查发现受检者承认相应用药史，且所用药品符合

药品检测结果，并能够出具相关病史材料及书面说明和所在单位

相关部门及航空医师的书面证明，证明该受检者因治疗某种疾病

使用了相应精神药品的，管理局航卫管理部门应当通知其停药临

床观察 １５ 天后，送专家委员会进行体检鉴定。 体检鉴定合格的，

恢复其体检合格证有效性或重新审核颁发体检合格证。

５．２．３ 对于调查发现受检者不承认相应用药史，或不能出具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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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病史材料及书面说明，或出具的材料不能解释检测结果的，以及

所在单位相关部门及航空医师也不能予以书面证明的，通知受检

者接受专家委员会的相关检查。

（１）专家委员会检查认为受检者未患有可能影响安全履行职

责的疾病，或者所患疾病已经治愈不影响安全履行职责的，经体检

鉴定合格的，书面报告管理局航卫管理部门，恢复其体检合格证有

效性或重新审核颁发体检合格证。

（２）专家委员会检查认为受检者仍然患有相关疾病，且所患

疾病可能影响安全履行职责的，书面报告管理局航卫管理部门。

管理局航卫管理部门可以根据专家委员会的检查结果做出收回体

检合格证等行政处理。

６ 毒品以及国家管制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阳性检测结果的调

查处理

６．１ 尿液毒品阳性检测结果的调查处理

６．１．１ 管理局航卫管理部门接到体检鉴定或专项检查尿液毒

品检测阳性报告后，应当通知受检者所在单位，暂停其体检合格证

有效性，并敦促体检鉴定机构立即将尿样送医学中心检测部门进

行确认检测。

６．１．２ 确认检测结果为阴性的，医学中心检测部门应当通知体

检机构进行体检鉴定，并报告管理局航卫管理部门。 管理局航卫

管理部门对于体检鉴定合格的，恢复其体检合格证有效性或重新

审核颁发体检合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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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检测结果为阳性的，医学中心检测部门应当立即报告管

理局航卫管理部门，同时抄报民航局航卫主管部门。

６．１．３ 管理局航卫管理部门接到确认检测结果阳性的报告后，

通知受检者及所在单位，对受检者作出收回体检合格证等的行政

处理，记录体检合格证系统，纳入不良信息管理。

６．１．４ 受检者对管理局航卫管理部门实施的行政处理有异议

的，可以向管理局航卫管理部门提出复核申请，并提供未主动涉毒

的有效证明。 没有有效证据证明其未主动涉毒的，管理局航卫管

理部门不受理其复核申请。

未主动涉毒有效证明应当包括：

（１）受检者曾经使用可能造成尿液毒品检测阳性结果的药物

或其他物品证明材料（病历或有效票据）；

（２）本人书面情况说明；

（３）单位以及航空医师证明文件；

（４）有关部门证明文件材料；

（５）其它材料。

６．１．５ 管理局航卫管理部门受理复核申请后，应当核查受检者

提供的未主动涉毒有效证明，并进行用药史及病史等方面的调查。

调查内容可按照本程序 ５．１．２ 条第二款的规定实施。

６．１．６ 管理局航卫管理部门调查认为受检者可能未主动涉毒

的，送专家委员会进行复核确认。 同时报民航局航卫主管部门备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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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局航卫管理部门调查认为受检者提供的未主动涉毒的证

明存在问题，受检者又不能提供有效补充证明的，通知受检者及所

在单位，维持对受检者作出的行政处理。

６．１．７ 专家委员会复核确认为阴性的，经由民航局航卫主管部

门审核批准后，通知管理局航卫管理部门，撤销对其作出的行政处

理，并解除体检合格证系统不良信息管理。

专家委员会复核确认为阳性的，通知管理局航卫管理部门，维

持对受检者作出的行政处理，办理行政处理相关手续，抄报民航局

航卫主管部门，并记入体检合格证系统。

６．１．８ 受检者对复核确认后的行政处理结果有异议的，可以按

照相关程序申请行政复议。

６．２ 血液毒品以及国家管制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阳性检测结

果的调查处理

６．２．１ 管理局航卫管理部门接到血液毒品和国家管制麻醉药

品和精神药品检测阳性报告后，通知受检者及所在单位，并作出收

回体检合格证等行政处理，记录体检合格证系统，纳入不良信息管

理。

６．２．２ 受检者对管理局航卫管理部门的行政处理有异议并提

出复核申请的，按照本程序 ６．１．４、６．１．５、６．１．６、６．１．７、６．１．８ 规定的程

序执行。

７ 其他

７．１ 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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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和个人从事本程序规定工作的均应当执行国家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７．２ 施行

本程序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民航空勤人员和空中交通管制员检测药品、毒品品种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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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民航空勤人员和空中交通管制员检测药品、

毒品品种目录

一、尿液检测毒品种类：

１．吗啡类毒品；

２．苯丙胺类毒品；

３．氯胺酮毒品。

二、尿液确认检测毒品品种：

１．吗啡类毒品 ３ 种：６－单乙酰吗啡、吗啡、可待因；

２．苯丙胺类毒品 ４ 种：甲基苯丙胺（冰毒）、苯丙胺、３，４－亚甲

基二氧甲基苯丙胺、３，４－甲二氧基苯异丙胺；

３．氯胺酮毒品 １ 种。

三、血液检测降血糖药品品种：

二甲双胍、罗格列酮、西他列汀、吡格列酮、格列吡嗪、格列齐

特、格列本脲、格列美脲、瑞格列奈、那格列奈、格列喹酮等。

四、血液检测降血压药品品种：

氨氯地平、厄贝沙坦、硝苯地平、拉贝洛尔、尼卡地平、拉西地

平、尼群地平、非洛地平、福辛普利、缬沙坦、氯沙坦等。

五、血液检测精神药品品种：

（１）抗抑郁类药物：阿米替林、马普替林、米安色林、氟西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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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酞普兰、帕罗西汀、氟伏沙明、舍曲林、文法拉辛；

（２）镇静催眠类药物：阿普唑仑、艾司唑仑、氯硝西泮、地西

泮；

（３）抗精神分裂和躁狂药物：氯丙嗪。

六、血液检测毒品品种：

（１）吗啡类毒品 ４ 种：海洛因、６－单乙酰吗啡、吗啡、可待因；

（２）苯丙胺类毒品 ４ 种：甲基苯丙胺（冰毒）、苯丙胺、３，４－亚

甲基二氧甲基苯丙胺、３，４－甲二氧基苯异丙胺；

（３）氯胺酮毒品 １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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